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波、 总会计师吴育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丘俊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024,886,222.29 21,926,661,682.29 0.4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3,850,810,988.12 3,467,085,131.19 11.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463,945,142.04 2,011,353,832.04 22.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173,289,138.75 3,796,715,964.35 9.9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527,748,332.63 359,494,450.96 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3,052,155.52 326,381,402.43 60.26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4.08 10.23 3.8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31 0.158 46.2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31 0.158 46.2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6,1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0 1,151,922,693 50.51 1,151,922,693

无 国家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0 438,948,188 19.25

无 国家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七组合

20,099,

848

20,099,848 0.88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41,352 18,255,291 0.8 6,599

无 其他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412,555 14,125,557 0.62

未知 其他

童建国

11,100,

000

11,100,000 0.49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0 9,999,785 0.44

未知 其他

江苏省江海粮油集

团有限公司

0 9,131,942 0.4

未知 其他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0 9,043,577 0.4

未知 其他

蔡东育

? 3,646,317 6,646,317 0.29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8,948,188

人民币普通股

438,948,1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0,099,848

人民币普通股

20,099,848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8,248,692

人民币普通股

18,248,692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125,557

人民币普通股

14,125,557

童建国

1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0,000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999,785

人民币普通股

9,999,785

江苏省江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9,131,942

人民币普通股

9,131,942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043,577

人民币普通股

9,043,577

蔡东育

? 6,646,317

人民币普通股

6,646,317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5,2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无法认定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认

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47.24%，主要是今年9月份电费收入较去年12月电费收入多。

2、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74.09%，主要是票据到期兑付。

3、预付账款：比年初减少48.31%，主要是收回预付款。

4、应交税费：比年初增长810.65%，主要是去年底合山公司留抵增值税较多，应交增值

税为负数，本期发电收入增加，应交增值税转为正数。

5、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长64.31%，主要是岩滩公司基建投产，预估尾工投资。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54.08%，是报告期内归还了部分到期的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51.16%，主要是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8、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50.58%，是投资参股的北部湾银行和银海百色铝业业绩下降。

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0.15%，主要是报告期内水电公司的业绩大幅增长。

10、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长200.65%，主要是岩滩公司收到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款。

11、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83.33%，主要是北部湾银行分红较去年增加。

1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87.86%，试运行电量收入减少。

1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51.79%，主要是岩

滩公司基建投产，基建投资减少。

1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90.52%，主要是前期费支出减少。

1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75.43%，主要是电费收入较去年增加较多，基建支

出减少，自有资金增加，融资需求减少。

16、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53.50%，主要是到期借款同比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在《关于规范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承诺的说明》中说明：“一、不迟于2018年6月30日，在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发电资产盈

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桂冠电力。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大唐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75,000,000.00 75,000,000.00

广西网欣物

业有限责任

公司

-1,700,000.00 1,700,000.00

合计

- -76,700,000.00 76,7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详见上表，不影响损益。

3.5.2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上市公司需要评估职工薪酬

安排，说明是否存在设定受益计划；对于存在的设定受益计划，应说明构成设定受益计划的

职工薪酬安排的内容，并在精算的基础上，说明按照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确认和计量设定

受益计划并追溯调整的影响，同时披露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所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 由

于该计算过程非常复杂，且依赖多项精算假设条件，我公司当前难以准确测算影响情况。 我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并在年度决算报告中补充披露此政策变更的具

体影响。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53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4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11名。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票数：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2014年10月30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4年10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票数：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鉴于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公司将于上述文件规定的日期正式开始

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75,000,000.00 75,000,000.00

广西网欣物业有限责

任公司

-1,700,000.00 1,700,000.00

合计

-76,700,000.00 76,700,000.00

上述调整不影响公司资产和损益。

2、其他说明：《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上市公司需要评估职工薪酬安

排，说明是否存在设定受益计划；对于存在的设定受益计划，应说明构成设定受益计划的职

工薪酬安排的内容，并在精算的基础上，说明按照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确认和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并追溯调整的影响，同时披露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所依赖的重大精算假设。由于该

计算过程非常复杂， 且依赖多项精算假设条件， 我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进一步推进此项工

作，并在年度决算报告中补充披露此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4-05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4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5名。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票数：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2014年10月30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2014年10月3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表决票数：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 辉 董事 出差 冯凯芸

白 勇 董事 出差 吴 旭

1.3� 公司负责人伍竹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旭、冯凯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颖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4,211,655,602.23 33,910,671,402.81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963,347,048.49 13,427,676,343.61 3.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36,203,248.28 2,304,825,964.89 14.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656,669,012.63 12,287,615,743.25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08,722,494.42 822,169,850.44 2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4,404,930.39 814,138,830.70 1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32 6.27

增加

1.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86 0.2998 22.9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86 0.2998 22.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96,068.15 -1,296,519.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贴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6,011,411.19 17,340,922.7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761,403.68 18,792,838.89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2,560,843.87 2,560,843.8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59,389.36 3,118,778.7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 6,544,475.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88,549.87 46,263,846.97

所得税影响额

-5,836,155.23 -22,074,814.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271,783.65 -16,932,808.97

合计

19,777,590.94 54,317,564.0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6870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0 1,709,111,863 62.69 288,822,071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0 320,243,329 11.75

未知 其他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91,391 88,000,000 3.23

未知 国有法人

福建龙净环保投资

有限公司

0 43,700,000 1.6

未知 其他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0 25,299,735 0.93

未知 其他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0 17,728,544 0.65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三组合

0 12,500,000 0.46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公司

－

工

行

－

建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0 10,000,000 0.37

未知 其他

科威特政府投资

局

－

自有资金

1,763,002 9,278,776 0.34

未知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018L－

FH001

沪

-752,400 8,247,600 0.3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20,289,792

人民币普通股

1,420,289,79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20,243,329

人民币普通股

320,243,329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8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0

福建龙净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4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00,000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299,735

人民币普通股

25,299,735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17,728,544

人民币普通股

17,728,54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广发基金公司

－

工行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

自有资金

9,278,776

人民币普通股

9,278,77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018L－FH001

沪

8,2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24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下一致行动

人

。

未知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

于法律

、

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4,656,669,012.63 12,287,615,743.25 19.28%

营业成本

12,169,200,793.47 9,962,881,342.17 22.15%

销售费用

216,078,466.89 175,117,511.46 23.39%

资产减值损失

-3,046,052.17 -1,546,850.61 96.92%

营业外收入

64,694,234.09 9,575,956.77 575.59%

营业外支出

2,385,983.64 1,309,998.90 82.14%

应收票据

393,979,113.63 255,678,801.05 54.09%

预付款项

166,157,231.62 346,477,851.30 -52.04%

存 货

1,204,600,265.61 811,199,828.68 48.50%

短期借款

427,761,181.56 1,215,410,055.14 -64.81%

应交税费

391,599,342.69 220,689,162.37 77.44%

应付利息

46,905,770.90 103,730,881.34 -54.78%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00,007,553.23 120,215,760.36 66.37%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07,944.16 14,907,527.27 -98.61%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894,954.72 18,356,992.35 -67.8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17,542,749.31 2,272,873,457.70 -68.43%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0 -10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707,058.45 5,508,058.51 1383.41%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增长的原因是煤炭和燃气业务量增长。

（2）销售费用同比增长的原因是燃气业务量增长。

（3）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的原因是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收回计提坏帐的应收

账款。

（4）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的原因是属下子公司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收到保险赔款。

（5）营业外支出增加的原因是处置资产增加。

（6） 应收票据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属下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热力有限公司和广州珠江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应收票据增加。

（7）预付款项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预付油品款减少。

（8）存货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煤炭存货增加。

（9）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了短期借款。

（10）应交税费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

（11）应付利息同比减少的原因为支付公司债和中期票据利息。

（1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的原因是去年同期属下子公司

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收到房产处置款项。

（13）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

回到期理财产品。

（14）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购买的替代关停小机组容量款。

（1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借款增加。

（16）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去年

同期发行中期票据。

（17）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回购股份。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序号 事项内容 查询索引

1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

截至

2014

年

8

月

14

日

，

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16,025,248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8%

，

回购的最高价格为

4.90

元

/

股

，

最低价格为

4.75

元

/

股

，

支付的总金额

约为

7,825.08

万元

（

含佣金

）。

2014

年

8

月

18

日

，

公

司所回购股份已全部注销

。

详见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

、

2014

年

2

月

24

日和

2014

年

8

月

16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报告书

》

和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

2

2014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投资建设的广州发展鳌头分

布式能源站项目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

能源有限公司独资投资建设的从化明珠工业园

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万宝冰箱光伏项目

开工

。

2014

年

7

月

10

日从化明珠工业园分布式光

伏发电应用示范区万宝冰箱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

详见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和

2014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布的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鳌头分

布式能源站项目和从化明珠工业园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

区万宝冰箱光伏项目开工建设的公告

》

和

《

广州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从化明珠工业园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

万宝冰箱光伏项目建成投产的公告

》。

3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

股份的行为完成

详见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

果的公告

》。

4

公司属下电厂电价调整

详见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和

2014

年

10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电厂上

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

5

公司属下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详见于

2014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

6

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燃料集团有限公

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详见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

7

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沃德

福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

录

详见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与沃德福液化天然气出口私人有限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

的公告

》。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发展集

团

发展集团以其拥有的燃气集团

100%

股权认购公

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部分

A

股股票

。

另外

，

发展集团将其所拥有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100%

股权

、

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转让予公司

，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

上述交

易完成后

，

发展集团已将主要的电力及燃气业务

注入公司

，

有效地避免与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

。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

进一步避免发展集团剩余

资产与广州发展的潜在同业竞争

，

发展集团就避

免与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作出承诺

。

详见公

司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和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

《

关于

发展集团避免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

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

》

和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方公开承诺履行情况

的公告

》。

2012

年

2

月

9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是 是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发展集

团

发展集团以燃气集团

100%

股权认购公司

2011

年

度非公开发行的部分

A

股股票

。

就燃气集团部分

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办

证的有关问题

，

发展集团特做出相关承诺

。

详见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和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

《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及

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有关问题承诺函的公告

》

和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方

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2012

年

3

月

16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是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发展集

团

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增持公司

股份

1,028,889

股

，

并计划自

2013

年

7

月

3

日起

12

个

月内

，

从二级市场上增持不超过已发行股份数

2%

的公司股份

，

并承诺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不减持公

司股份

。

截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

发展集团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

2,528,889

股

，

发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占

总股本的

62.33%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

果的公告

》。

2013

年

7

月

3

日

-2014

年

7

月

2

日

；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2% -151,291,974.66 151,291,974.66

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销

售有限公司

持股

6% -1,636,765.18 1,636,765.18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

持股

6% -146,617,640.85 146,617,640.85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

有限公司

持股

10% -30,000,000.00 30,000,000.00

合计

- -329,546,380.69 329,546,380.69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未对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仅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流动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四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广州发

展2013年度合并报表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5.2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无

3.5.3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无

3.5.4合营安排分类变动的影响

无

3.5.5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

3.5.6其他

无

3.6�其他重要说明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

公司于2014年9月购入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发展新塘

热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分布式能源

站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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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共八号会计准则具体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总资

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广州发展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修订后及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

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201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董事会以8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广州发展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

股权投资，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的资产归类为流动资产，广州发展将一年内到期的理财产品和委

托贷款不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作为其他流动资产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具体调整

事项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2% -151,291,974.66 151,291,974.66

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销售有

限公司

持股

6% -1,636,765.18 1,636,765.18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

司

持股

6% -146,617,640.85 146,617,640.85

南方海上风电联合开发有限

公司

持股

10% -30,000,000.00 30,000,000.00

合计

-- -329,546,380.69 329,546,380.69

2、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2% -151,291,974.66 151,291,974.66

合计

-- -151,291,974.66 151,291,974.66

3、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持有至到期投资

(+/-)

其他流动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其他金融资产

-

粤财信托 一年内到期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合计

--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4、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动对于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持有至到期投资

(+/-)

其他流动资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委托贷款 一年内到期

-230,500,000.00 230,500,000.00

合计

-- -230,500,000.00 230,5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未对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仅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流动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四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广州发

展2013年度合并报表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仅对母公司财务报表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流动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四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广州发展2013年

度母公司报表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

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对涉及的业

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公司聘请的2014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

报表列报项目调整出具了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信会师报字

（2014）第410403号）,认为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监事会决议公告；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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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并于2014

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2名，李双印监事会主席委托

罗志刚监事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决议》（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3名，3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全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2014年1-9月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

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通过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议》（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3票通过）。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

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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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 并于

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到会董事6名，陈辉董事委托

冯凯芸董事、白勇董事委托吴旭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同意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关于通过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同意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广 州 发 展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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